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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43         证券简称：金洲管道          公告编号：2017-103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达到 1%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洲管道”）于

2017 年 7 月 6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了《关于大股东增持公

司股份达到 1%暨未来 6个月增持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63）。并于 2017

年 8月 31日、2017年 11月 16 日发布了《关于大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达到 1%的公

告》（公告编号 2017-081、2017-101）。 

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30 日接到公司大股东霍尔果斯万木隆股权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万木隆投资”）的通知，万木隆投资于 2017年 11月 16日至 2017

年 11月 30日期间，陆续从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累计 5,205,401 股，已达到公

司总股本的 1%。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增持情况 

1、增持人：万木隆投资 

2、增持目的：全面贯彻落实中国证监会关于促进证券市场长期稳定健康发

展的指导精神，积极响应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维护证券市场秩序

以及上市公司股价稳定的要求，致力于通过优化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为上市公司提

供稳定健康的发展环境，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并基于

对国家经济、民族工业的长期看好以及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持续发展的决心和信

心，决定增持公司股份。 

3、增持资金：自有资金。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osure/szse_sme/bulletin_detail/true/1203907290?announceTime=2017-08-31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osure/szse_sme/bulletin_detail/true/1203907290?announceTime=2017-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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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增持方式：根据市场情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

进行。 

5、本次增持详细情况 

序号 增持日期 
增持金额 

（万元） 

增持股数 

（股） 

成交均价 

（元/股） 
增持比例 

1 2017.11.20 275.4824 337600 8.160024 0.064856% 

2 2017.11.22 468.206007 578701 8.090638 0.110828% 

3 2017.11.23 385.3636 476800 8.082290 0.091598% 

4 2017.11.24 1120.1167 1369600 8.178422 0.263114% 

5 2017.11.27 97.7800 120000 8.148333 0.023053% 

6 2017.11.28 1095.9220 1338000 8.190747 0.257043% 

7 2017.11.29 487.5040 590000 8.262780 0.113345% 

8 2017.11.30 323.430629 394700 8.194341 0.075826% 

合计 4253.805336 5205401 8.171907 1% 

6、本次增持前，万木隆投资持有金洲管道股份68,335,987股，占金洲管道

股份总额的13.128%；本次增持后万木隆投资持有金洲管道股份73,541,388股，

占金洲管道股份总额的14.128%。 

 

二、后续增持计划 

根据公司 2017年 7月 6日发布的《关于大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达到 1%暨未来

6个月增持计划的公告》，万木隆投资自增持之日起的未来 6 个月内，将继续从

二级市场上择机增持本公司股份，计划累计增持比例为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5%（含自 2017年 6月 16日至 2017年 11月 30日已增持的 4%）。 

最终增持数量及时间安排将结合产业政策、监管规则、市场行情等多种因素

进行综合考虑，不排除对现有增持计划进行合理调整，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三、其他事项说明 

1、万木隆投资本次增持股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 

2、万木隆投资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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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万木隆投资本次增持公司股份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

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4、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则制度的要求，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1月 30日 




